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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社區協力聯盟  待用劵服務共識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5年 8月 18日(星期四)下午 2時 

會議地點：臺北市萬華龍山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 

與會人員：中正萬華區身心障礙者資源中心(身資中心)  劉俊緯社工、 

                                                  高偉倫實習生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CCSA)  李佩晏社工 

          台北仁濟院(仁濟)  陳穎叡主任、王翊螢股長 

          台北市自閉症家長協會(北自協)  李昊勳社工 

          台北市萬華兒童服務中心(萬華兒服)  許水鳳主任 

          台灣社區實踐協會(實踐協會)  沈曜逸社工、吳采樺社工 

          芒草心慈善協會(芒草心)  李盈姿秘書長 

          臺北市萬華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萬華婦女)  周佳儀副主任 

          臺北市萬華龍山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龍山老服)  李旻穎社工 

          國際單親兒童文教基金會(國單)  蔡孟雅社工 

          財團法人台北市立心慈善基金會(立心)  張美珠總幹事、 

                                              黃素鈴社工 

討論議題：一、八月協力會議─待用劵服務簡報事宜 

          二、服務執行狀況意見交流 

          三、決議待用劵服務明年度是否延續 

會議內容： 

一、八月協力會議─待用劵服務簡報事宜 

    (一)簡報分成三個面向進行分享 

1. 社福組織面由立心/黃素鈴分享 

2. 服務對象的角度由 CCSA/李佩晏分享 

3. 店家面向由社區實踐協會/沈曜逸分享 

(二)簡報資料由素鈴負責收集，各報告人負責彙整於 8月 24日協力會議時 

    報告。 

二、服務執行狀況意見交流 

CCSA─此服務讓 CCSA在個案處遇及個案實質上獲得協助，這個服務是「社

區協助社區」的概念，我們單位內因為我是方案主責所以比較能向

案主說明這個方案的意義；不過其他社工可能就比較不清楚，因此

社工可能會覺得就是一份物資發放可有可無，服務對象可能也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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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珍惜。但有服務對象回饋，覺得說不是只有自己才這麼辛苦，

感受到社會的關懷。 

萬華婦女─1.最能協助到的是性工作者的個案，她們面臨轉業、年老等議

題生活困難，這群服務對象每個月都全數使用完畢，單親家庭

都是兩張劵併一餐剛剛好夠吃不浪費。另外，服務對象有發生

因為覺得店家距離太遠而逕行將待用劵給其他人使用的情形。 

2.店家部分(池上萬大)有提到有些民眾看到海報會主動詢問待

用劵服務，也許之後可以做社福單位的文宣。 

3.店家有外送會遇到服務對象會抱怨，或者外送到阿公店因而

對服務對象使用待用劵的需求性有所懷疑。店家有遇到待用劵

上不同的單位章擔心被仿造誤用，馬上反應給社福單位去確認。 

4.董事會願意支持因為很實在用在個案身上，且服務流程很清

楚明確。 

龍山老服─1.待用劵對長輩生活有幫助，中心有提供白米等物資，但是很

多長輩租屋住在雅房無廚房設備、尚有長輩不會煮食而須外食，

因此物資不適用，待用劵可以提供給他們餐食營養的補充。另

外，若是現金給付會擔心長輩是否會確實使用於餐食，待用劵能

明確用於餐食。 

2.店家(萬美、全家廣州)─對目前待用劵的流程沒有意見，但希

望維持目前的流程，若改為事後付款或每季對帳一次會混亂，且

擔心待用劵會遺失。店家針對服務對象無特別的議題。 

北自協─1.待用劵是給一戶三口案家使用，案家居住在五樓無電梯公寓，

案家餐食主要負責者為老人，覺得店家很幫忙兩張待用劵提供家

人兩餐的菜。對社工來說因為待用劵服務為話題而有助於經營案

家關係。 

2.因為店家集中的區域，所以多數案家因為距離的關係而無法使

用待用劵服務。後續可以努力→大同區的友善店家的動員。 

身資中心─1.中心同仁肯定待用劵服務，發放方式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

段─發放對象近貧個案；第二階段─保留份數至每月中旬，給臨

時有狀況的個案(EX:個案因故沒錢需要吃飯)；第三階段─每月

下旬，無特殊服務對象需使用就發放給原近貧個案。 

2.中心個案有住在中正區、寶興街及西門町一帶，如果之後需要

經營友善店家，中心可以投入參與。 

3.店家對於服務沒有特別的意見，只有對文宣資料上沒有米粉炒

的全名有提出意見。 

4.兩名個案到店家時發現有人是 3張、有人是 5張待用劵，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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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的個案基於之前有受到幫忙，所以將待用劵分享給只有 3張

待用劵的個案。 

萬華兒服─1.阿章小吃店提出買十送一，開物捐收據。並提供一名萬華兒

服個案免費用餐。店家謝阿姨自己製作捐款箱，已協助張貼待用

劵相關文宣資訊。萬華同濟會認捐萬華兒服的待用劵，目前尚再

評估是否要再認捐待用劵。 

2.餐食新資源─蜂鳥食堂每週一至週五認養萬兒 40份晚餐；現

有分享給西少 20份；也可以分享給其他單位。 

實踐協會─1.米粉炒、阿章小吃店對於合作方式無意見皆可配合。 

          2.意心蓮素食店因青少年比較不喜歡素食，所以兌換常有問題

(服務對象會沒有使用，或者去別家店兌換)，店家平時就願意幫

助有困難的人，之後店家將會搬遷。 

3.好日子義麵坊─協會觀察據點孩子暑假吃得很隨便，昨天帶孩

子去店內聚餐，店家是在地青年經營，願意以 80元去兌換一份

餐。協會認為店家的互動方式可以很多元。聚餐的活動也可以有

雙重宣傳的效果。 

4.協會與在地青年店家有互動，例如：萬兒斜對面新開的披薩店

亦是在地青年返回萬華經營的店家，可以嘗試不同的合作模式。 

5.待用劵服務回應到案家吃的需求，目前每個月會以固定的方式

去發放，若遇到個案緊急需求比較沒辦法馬上因應，希望有不一

樣的機制。 

回應：萬華兒服合作的新資源─蜂鳥食堂可以結合去因應個案緊 

     急、臨時性的餐食需求。 

    芒草心─使用店家為萬美、全寶記、全家 

1.協會在待用劵發放目前個案有工作的不提供，提供給待業中、

剛找到工作、年老者，個案常會忘記使用尚需要溝通。 

2.個案吃的部分我們常常很傷腦筋，長期有在募捐食材，有待用

劵後個案吃得會比較好，餐食品質改善。 

3.創世、活水泉(週二、五)及人安(提供午、晚餐但一天只能使用

一餐)等，且目前各單位有默契會以自己服務的個案為主。 

4.社福中心發放便當需要登記且固定排隊領餐。 

國單─單親家庭使用路易莎咖啡店，偶爾可以比較奢侈跟孩子去店內享受

親子時光。 

※電子信件補充： 

立心家綜組─6月合作店家是全家，使用上無太問題、只是有時差那 1、2

元，店員不給結帳而己，另我們剛好有家長在夜市收取資源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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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給全家待用券，剛好可以讓其就近買吃的，解決 1餐。7、

8月合作店家是池上，使用上無太大問題，使用一張，店家會

再多給個排骨(雙主菜)，這樣也剛好夠我們 1大人 1小孩食

用，故可以吃得飽。 

主持人小結： 

    1.待用劵服務因實際且用途明確，能喚起民眾一同來關心這個服務與對象。 

    2.服務進行的過程中資源(蜂鳥食堂)會進來，當自己的資源充足時可以分 

      享出來讓資源被有效的運用，也能讓資源比較穩定投入。 

    3.待用劵服務增加店家與社福團體間的互動與溝通，因而建立信任關係。 

    4.個案在過程會覺得被關懷、被友善的對待，甚至會將待用劵分享給別的 

      個案，這當然一部分要回到社福單位的個案評估；另一方面可以看到的 

      是社區良善的循環。 

    5.店家對於待用劵是否被善用有所疑慮(阿公店個案)，但這也是一個讓店 

      家理解個案樣貌的機會，社福團體可以藉此讓店家更認識服務對象群。 

三、決議待用劵服務明年度是否延續：是。 

    (一)經費來源：1.萬海(50萬)提出申請案。 

              2.聯勸與震旦行合作的提案。 

              3.嘗試向龍山寺聯合提案。 

              4.網路集資計畫→9月 29日協力邀請芒草心分享經驗。 

(二)萬華社區協力聯盟立案議題另擇時間評估討論。 

    (三)踩街活動的主題，待用劵服務成果的呈現。 

        1.踩街報─店家故事(二、三版)─待用劵店家、在地青年店家、蜂鳥 

                  食堂、謝阿姨。 

        2.規劃受助者與店家相見歡的活動。 

四、其他議題 

    (一)仁濟院預定擴大送餐─提供 50歲以上身心障礙者送餐服務。 

    (二)萬華兒服本週二(8月 16日)向西門扶輪社報告社區服務時，社員有提 

        到「扶輪公益網」是夥伴可以嘗試運用的資源。 

    (三)西門扶輪社社區服務團─邀請夥伴以個人名義入團，團員年費 500元， 

        固定每月第二週週二晚上 6時聚會。9月 13日將介紹「扶輪公益網」， 

        有興趣的夥伴歡迎來參加聚會。 

 


